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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（A表）（国内人员）
税款所属期：自      年    月  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（列至角分）

	中文名称
	
	身份证件类型
	
	身份证件号码
	
	申报日期
	

	自行申报情形
	□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        □没有扣缴义务人        □其他情形
	申报方式
	

	中国境内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	电话号码
	

	任职受雇单位名称
	单位纳税人识别号
	所得项目
	所得子目
	所得期间
	收入所属期（起始）
	收入所属期（终止）
	含税收入额
	收入额
	免税所得
	税前扣除项目
	法定减除费用额
	准予扣除的捐赠额
	税款负担方式
	雇主负担比例
	雇主负担税款
	应纳税所得额
	税率%
	速算扣除数
	应纳税额
	减免税额
	已缴税额
	应补（退）税额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基本养老保险费
	基本医疗保险费
	失业保险费
	住房公积金
	财产原值
	允许扣除的税费
	其他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年金
	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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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
	11
	12
	13
	14
	15
	16
	17
	18
	19
	20
	21
	22
	23
	24
	25
	26
	27
	28
	29
	30
	31
	32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谨声明：此表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填写的，是真实的、完整的、可靠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签字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年    月    日

	代理机构（人）公章:
经办人：    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 经办人执业证件号码:
	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:
受理人：

	代理申报日期:    年   月   日
	受理日期:    年    月   日


表单说明
1、 适用范围

本表适用于“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的”、“取得应纳税所得，没有扣缴义务人的”，以及“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”的个人所得税申报。纳税人在办理申报时，须同时附报附件2—《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（B表）》。

2、 申报期限

次月十五日内。自行申报纳税人应在此期限内将每月应纳税款缴入国库，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本表。纳税人不能按规定期限报送本表时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）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办理延期申报。

3、 本表各栏填写如下：

（一）表头项目

1. 税款所属期：是指纳税人取得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款的所属期间，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月日。

2. 姓名：填写纳税人姓名。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，其姓名应当用中、外文同时填写。

3. 身份证件类型：填写能识别纳税人唯一身份的有效证照名称。

（1）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，填写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等证件名称。

4. 身份证件号码：填写能识别纳税人唯一身份的号码。

（1）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纳税人，填写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等证件上的号码。“申报日期”：默认为当前日期但允许修改。
5. 申报日期：填写申报日期。
6. 自行申报情形：纳税人根据自身情况在对应框内打“√”。

7. 申报方式：纳税人申报方式指：“上门申报”、“邮寄申报”。
8. 在中国境内通讯地址：填写纳税人境内通讯地址。
9. 邮政编码：填写通讯地址对应的邮政编码。
10. 电话号码：填写纳税人的电话号码。
（二）表内各栏

11. 纳税人在填报“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的”时，第1～9列、第30列需分行列示各任职受雇单位发放的工薪及已缴税款，同时，另起一行在第8列“含税收入额”栏填写上述含税工薪的合计数，并在此行填写第10～31列。

1. 纳税人在填报“取得应纳税所得，没有扣缴义务人的”和“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”时，需分行列示。
2. 第1列“任职受雇单位名称”：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的名称全称。在多家单位任职受雇的，须分行列示。如果没有，则不填。
3. 第2列“单位纳税人识别号”：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的纳税人识别号。如果没有，则不填。
4. 第3列“所得项目”：按照税法第二条规定的项目填写。纳税人取得多项所得时，须分行填写。

5. 第4列“所得子目”：所得项目为“财产拍卖所得及回流文物拍卖所得”、“个人房屋转让所得”、“股权转让所得”、“特许权使用费”、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的填写此栏，其他所得项目不填，填写“海外回流文物拍卖所得”、“其他财产拍卖所得”，“个人房屋转让所得”、“个人房屋转让所得（核定税率）”、“个人房屋转让所得（拍卖税率）”，“转让境内公司股权所得”、“转让境外公司股权所得”，“特许权使用费（法定税率）”、“特许权使用费（限定税率）”，“利息所得（法定税率）”、“利息所得（限定税率）”、“股息、红利所得（法定税率）”、“股息、红利所得（限定税率）”。

6. 第5列“所得期间”：填写纳税人取得所得的起止时间。

7. 第6列“收入所属期起”：是指纳税人该项所得的所属期间的起始时间。
8. 第7列“收入所属期止”：是指纳税人该项所得的所属期间的终止时间。
9. 第8列“含税收入额”：纳税人境内实际取得的全部收入额。

10. 第9列“含税收入额”：纳税人境内实际取得的全部收入额。境内收入额是指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，第22列“税款负担方式”是“纳税人自行负担”时，第9列等于第8列。当第22列“税款负担方式”不是“纳税人自行负担”时，第8列通过计算倒算得出。
11. 第10列“免税所得”：是指税法第四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所得。

12. 第11～19列“税前扣除项目”：是指按照税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，可在税前扣除的项目。根据各所得子目对应的计算公式不同，部分“税前扣除项目”小项不允许填列。

（1） 第11～14列“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”四项，是指按照国家规定，可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部分。

（2） 第15列“财产原值”：该栏适用于“财产转让所得”项目的填写。

（3） 第16列“允许扣除的税费”：该栏适用于“劳务报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、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”项目的填写。

1 适用“劳务报酬所得”时，填写劳务发生过程中实际缴纳的税费；

2 适用“特许权使用费”时，填写提供特许权过程中发生的中介费和相关税费；

3 适用“财产租赁所得”时，填写修缮费和出租财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；

4 适用“财产转让所得”时，填写转让财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税费。

（4） 第17、18列“其他”包含“其他”及“年金”两项，其中“其他”：是指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项目，“年金”：是指企业及其职工按照《企业年金试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，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。

（5） 第19列“合计”：为各所得项目对应税前扣除项目的合计数。即17列至23列的合计。

13. 第20列“法定减除费用”：是指税法第六条规定可以在税前减除的费用。没有的，则不填。

14. 第21列“准予扣除的捐赠额”：是指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税收政策规定，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捐赠额。

15. 第22列“税款负担方式”选择录入项，选择的负担方式有“纳税人自行负担”、“雇主全额负担”、“雇主定额负担”、“雇主比例负担”。该栏默认为“纳税人自行负担”，且可选择修改。
16. 第23列“雇主负担比例”：税款负担方式为“雇主全额负担”或“雇主比例负担”的填写此栏，“雇主全额负担”时，默认为“1”，当税款负担方式为“雇主比例负担”时按雇主实际负担比例填写。

17. 第24列“雇主负担税款”：税款负担方式为“雇主定额负担”的填写此栏，是按雇主为其雇员定额负担的税款填写，没有的不填写此栏。
18. 第25列“应纳税所得额”：根据相关所得子目的计算公式自动计算。

19. 第26列 “税率”及第27列“速算扣除数”：按照税法第三条规定填写。部分所得项目没有速算扣除数的，则不填。

20. 第28列“应纳税额”：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。第28列＝第25列×第26列－第27列

21. 第29列“减免税额”：是指符合税法规定可以减免的税额。（其中，纳税人取得“稿酬所得”时，其根据税法第三条规定可按应纳税额减征的30%，填入此栏。）

22. 第30列“已缴税额”：是指纳税人当期已实际被扣缴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。

23. 第31列“应补（退）税额”：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。第31列＝第28列－第29列－第30列。
